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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州环投永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广州环

投永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兴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的保荐人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永兴股份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

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忻州市洁晋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晋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其主

要为忻州市及周边区域提供垃圾焚烧发电、餐厨垃圾处理、污泥处理及其他电力

业务服务。 

根据地区情况及公司发展需要，洁晋公司与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西建工”）联合申报了“忻府区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并入选山西

省、忻州市级 2023 年风电、光伏发电保障性并网项目清单。“忻府区 100MW 光

伏发电项目”已取得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法人为洁晋公司全资子公

司忻州市洁晋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晋新能源公司”）。项目投资总额约

人民币 44,688.49 万元，该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为 135,365.44MWh。 

由于“忻府区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当前尚处于筹建阶段，洁晋公司自身

流动资金不足，为推进该项目建设，公司拟按同股比股东借款形式向洁晋公司提

供 3,277.36 万元的财务资助，借款利率为合同签订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资金使用。本次财务资助协议尚未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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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财务资助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中不得提供财

务资助的情形。 

（二）相关风险防范措施 

为最大限度降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洁晋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普能榕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能榕公司”）按同股比股东借款方式提供财务资助

3,411.13 万元。 

（三）相关关联交易累计情况 

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 12 个月内，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洁晋公司发生财务

资助类别相关关联交易的累计金额为 32,852.90 万元。 

二、被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 忻州市洁晋发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902683821704W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佘曙星 

注册资本 12,040.8163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9-01-22 

注册地 忻州市忻府区豆罗工业园区 

股东情况 
北京普能榕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1.00%，为控股方；广州环投永兴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49.00% 

经营范围 

电力业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生物质发电；供热服务；建筑垃圾处置；

环保再生砖的生产与销售。动物废弃物处置（病死禽畜）；污泥处置；污

水处置；医疗垃圾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新型建筑材料研发。普通货物道

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82,608,649.51 2,108,921,830.02 

负债总额 1,984,366,961.87 1,712,662,519.26 

净资产 498,241,687.64 396,259,310.76 

资产负债率 79.93% 81.21% 

项目 2024年 1-6月（未经审计） 2023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94,423,389.17 158,843,7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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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8,308,906.88 15,674,209.75 

（三）资信情况 

经核查，洁晋公司资信情况正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关系情况 

洁晋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佘曙星先生于 2024 年 3 月前在永兴股份担任副总经

理职务，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洁晋公司属于公司

关联方，本次财务资助构成关联交易。 

（五）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普能榕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339863040Q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王欢 

注册资本 6,10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05-12 

注册地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69号19至20层3单元2008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环保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电子元器件零售；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系统

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办公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计算器设

备销售；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电子产品销售；租赁服务（不含

许可类租赁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

展；节能管理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公司关联关系说明及其按出资比例履行相应义务的情况 

普能榕公司与永兴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普能榕公司按所持股比例以同等条

件为洁晋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六）被资助对象财务资助清偿情况 

2023 年度，公司对洁晋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32,852.90 万元，上述

财务资助尚未到期，不涉及到期清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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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出借方：广州环投永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方：忻州市洁晋发电有限公司 

（二）资助方式 

永兴股份向洁晋公司提供同股比股东借款。 

（三）资助本金 

永兴股份向洁晋公司提供借款 3,277.36 万元。 

（四）利率 

借款利率为资助协议签订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 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本金出借日起按日计息，按半年结息。 

（五）资助期限 

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每笔借款的借款期限分别自该笔借款借出之日算起。 

（六）资金用途 

洁晋公司收到上述借款之日后的 3 日内，将该等款项一次性支付至忻州市洁

晋新能源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专项用于忻府区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资本金。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洁晋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本次财务资助系支持洁晋公司电力业务的发展，

有利于洁晋公司业务稳定与发展，且洁晋公司的控股股东方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同

等条件的财务资助，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公司在提供资助的同

时，将密切关注资助对象生产经营、资产负债情况等方面的变化，控制资金风险，

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五、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上市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 36,130.26 万元，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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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4.63%；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 36,130.26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4.6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

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参股公司洁晋

公司提供 3,277.36 万元财务资助。 

经审核，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参股公司洁晋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

利于保障其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洁晋公司的业务发展；参股公司的其他

股东方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符合公平合理原则；资助对象资

信情况正常，财务资助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及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财

务资助金额合计为 3,277.36 万元，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的 0.42%，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对《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本次公司拟向参股公司洁晋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

系为满足洁晋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有利于保障其光伏项目的顺利推进，符

合公司经营及发展需要。另外，洁晋公司的其他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向其提供了同

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对各方均公平合理。鉴于洁晋公司董事兼高管佘曙星先生辞

任永兴股份副总经理不足 12 个月，故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该关联

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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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永兴股份为参股公司洁晋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

易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向洁

晋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满足其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保障洁晋公司项目

建设的正常开展，总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

人对公司为关联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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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程  欣  黄艺彬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